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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其具有的检察权必须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近年来，刑事犯罪结构发生重

大变化，轻罪犯罪态势持续提升。立足于新的发展阶段，检察机关应以法治思想为指引，积极主动回应

人民群众对于法治的新要求、新期待，在具体办理案件过程中落实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故意伤害案

件作为常见多发案件，检察机关在每一件案件的办理过程中应努力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本文以

故意伤害犯罪的类型化为路径，研究检察机关在办理故意伤害案件过程中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准化

适用，以期达到案件办理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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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legal supervision organ, procuratorial power must serve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national de-
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major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structure of criminal crimes, 
and the trend of misdemeanor crimes continues to rise. Based on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should be guided by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new requirements and expectations of the people for the rule of law, and implement the criminal 
policy of balancing justice with mercy in the process of handling specific cases. Intentional injury 
cases are common, and procuratorial organs should make efforts to make people feel fairness and 
justice in each cas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recise application of the criminal policy of tempering 
leniency with severity in the process of dealing with intentional injury case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unification of the political effect, social effect and legal effect of the case hand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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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缘起 

2020 年 11 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的成功召开，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全面依法治国的

指导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

化的最新成果，是引领法治中国建设的思想旗帜，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遵循”

[1]。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要树立正确法治理念，把打击犯罪同保障人权，追求效率同实现公正、

执法目的同执法形式有机统一起来，坚持依法为据、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努力实现最佳的法律效果、

政治效果、社会效果”[2]。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其具有的检察权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国家目标，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意义重大。近来，最高人民检察院从习近平法治

思想中探寻思路，在第十五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张军检察长提出“五个坚持”的工作要求，即坚持在

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坚持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相统一；坚持双赢多赢共赢。立足于

新的发展阶段，习近平法治思想、全新的司法检察理念为检察机关办理案件提出了崭新的实践课题，即

不能机械办案，要全面考虑国家、社会和人民利益，把握好法律和政策，依法审慎做出处理决定。故意

伤害类犯罪作为常见犯罪类型之一，同时又是严重侵害公民的人身法益的犯罪，其案件的办理事关人民

群众的安全感、满足感、幸福感，事关人民利益、人民意愿、人民福祉。这就为办理故意伤害案件的检

察机关提出了一个深入的课题，即在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的基础上，如何精准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追求案结事了人和，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刑事司法有力量、有是非、有温度。 

2.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准化适用：以故意伤害犯罪类型化为路径 

“刑事政策，乃是反映一个国家防治犯罪的一面镜子，其受政治、经济及社会变迁的影响很大”[3]。
刑事政策有基本刑事政策和具体刑事政策两类。目前，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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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的是“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中有严、严中有宽、宽严相济、宽严有度”[4]。依据故意伤害行为

侵犯的不同法益，本文细化区分故意伤害的犯罪类型，将其主要分为两大类：即侵害个人法益和复合法

益两大类型。故意伤害犯罪事关人民群众的身体法益，检察机关在案件办理过程中的刑事政策的精准化

适用有助于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相统一。 
笔者认为在当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背景下，检察机关办理故意伤害类案件应在犯罪类型化的基础

上，精准适用刑事政策。针对侵犯个人法益的故意伤害类型，应坚持恢复性理念，强调的是宽之又宽；

针对侵犯复合法益的故意伤害类型，应坚持从严惩治理念，强调的是该严则严。 

2.1. 侵犯个人法益故意伤害类型，应坚持恢复性司法理念，宽之又宽 

实践中，故意伤害他人致人轻伤的比例远高于致人重伤的比例。笔者经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2021
年 1~11 月故意伤害致人轻伤案件数量为 11,987 件，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案件数量为 3875 件，轻伤案件数

量为重伤案件数量的 3.09 倍。在侵犯个人法益的致人轻伤害案件中，常见的犯罪类型有因琐事、家庭纠

纷等互殴导致的轻伤类型案件，笔者认为在办理该类案件过程中应坚持恢复性司法理念，即应做到“宽

之又宽”。 
“恢复性司法”一词最早指的是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一种和解程序，其旨在“恢复”，即修复被

破坏的社会关系，通过要求犯罪行为人积极赔偿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失并真诚地悔罪获得宽恕，从而帮助

犯罪行为人更好地回归社区[5]。笔者认为恢复性司法的意蕴在于：其一，犯罪行为人主动接受刑事处罚

并弥补自己导致的损害后果；其二，这种损害后果包括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其三，化解犯罪行为人

和被害人之间的社会矛盾，修复社会关系。侵犯个人法益故意伤害致人轻伤类型属于轻罪类型，其与重

罪不同，社会危害性较小、可罚性较低、犯罪人因一时激情犯罪，再犯可能性小，法益恢复快、被破坏

的社会关系较易修复，因此犯罪行为人应当受到从宽处理，若具有赔偿谅解、自首等情节，则应当进一

步从宽，即所谓的“宽之又宽”。 
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中的规定，要准确把握和正确

适用依法从“宽”的政策要求。具体而言，“对于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

的犯罪，因劳动纠纷、管理失当等原因引发、犯罪动机不属恶劣的犯罪，因被害方过错或者基于义愤引

发的或者具有防卫因素的突发性犯罪，应酌情从宽处罚”[6]。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针对侵犯个人法益的故意伤害类型犯罪，应总体上坚持恢复性司法理念，做到

“宽之又宽”的刑事政策要求。 

2.2. 侵犯复合法益故意伤害类型，应坚持从严惩治理念，该严则严 

笔者认为侵犯复合法益故意伤害类型的犯罪基本可以分为三大类型：1) 实施的故意伤害行为，与触

犯的其他罪名数罪并罚；2) 实施的故意伤害行为与触犯的其他罪名想象竞合，择一重处罚，以故意伤害

罪定罪处罚；3) 实施的犯罪行为法律拟制为“故意伤害罪”。上述三大类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的

犯罪类型基本均为预谋型犯罪。 
预谋型犯罪是指犯罪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前对自己所要进行的行为有一定的计划和谋略过程的犯

罪。预谋型犯罪行为人一般具有犯罪准备、犯罪预谋过程。在预谋型犯罪的预谋过程中，犯罪行为人往

往要反复衡量犯罪成本大小、犯罪风险高低等因素[7]。故实施该类故意伤害行为的主观恶性较深，其具

有的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较大，应坚持整体依法从严的司法理念。 
“依法从严”是刑法实体上的要求，总体来说是要秉持从严定罪、量刑从重的法定标准，“决不能

为了体现从严从快的打击要求，人为降低犯罪标准、模糊一般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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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中的规定，“贯彻宽严相济刑

事政策，必须坚持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的方针。严惩严重刑事犯罪，必须要充分考虑被告人的主观恶

性和人身危险性。对于事先精心预谋、策划犯罪的被告人，具有惯犯、职业犯等情节的被告人，或者因

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在缓刑、假释考验期内又犯罪的被告人，要依法严惩，以实现刑罚特殊预防的

功能[8]”。 
对于侵犯复合法益的故意伤害类型，其同时具有人身法益、社会秩序法益等多重法益的侵犯性。具

体而言：其一，特殊时期下的故意伤害行为可能侵犯到他人的身体法益；其二，特殊时期下的故意伤害

行为会严重侵犯到社会秩序，导致社会秩序法益受到直接的损害；其三，特殊时期实施的故意伤害行为，

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都具有依法从严的依据。一方面犯罪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对危害社会

秩序的故意，另一方面其行为充分体现出犯罪行为人的反社会性格。 
简而论之，侵犯复合法益的故意伤害类型，具有依法从严的充分依据，该种刑事政策应该成为检察

机关办理上述类型犯罪的基本准则。 

3.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准化适用下的“故意伤害罪”的构罪标准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灵活性，其能够适用不同时期的犯罪态势。检察机关应结合

轻罪犯罪态势持续升高的变化，合理把握犯罪的构罪标准，提高政策适用的精准性。 

3.1. 刑事政策指导下的刑法适用之一：从严把握伤害行为与伤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我国传统刑法理论所讨论的因果关系，是指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一种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

在故意伤害罪的认定中，其中的“引起”者是伤害行为，“被引起”者是伤害结果。司法实践中的故意

伤害案件中存在“因果关系”的认定难题。如故意伤害致肋骨骨折案件因伤情诊断存在疑难、鉴定意见

不够准确等问题而导致因果关系的认定存在问题，该类案件一般呈现以下特点：1) 被害人因故未能在案

发第一时间就医；2) 被害人即使第一时间就医也未能发现骨折问题；3) 案发原因多为家庭纠纷、邻里矛

盾等；4) 被害人一般年龄偏大，肋骨易骨折[9]。 
针对上述类型案件，大多数属于侵犯个人法益的故意伤害案件，检察机关在办理的过程中应坚持以

恢复性司法理念为主，但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却要依法从严把握，准确认定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 
如在一起故意伤害案中，被害人在受伤后第一时间住院治疗，未能发现肋骨骨折的问题。案发一周

后，被害人发现肋骨骨折。在此期间，无法确认被害人的肋骨骨折是因犯罪行为人的伤害行为所致或是

案发一周内被害人的自己的行为不当所致。在案证据均无法证实犯罪行为人的伤害行为与被害人的伤情

结果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故该案应认定为证据不足，无法认定行为人构成故意伤害罪。 

3.2. 刑事政策指导下的刑法适用之二：从严认定正当防卫的成立 

正当防卫是公民在紧急情况下保护合法权益的一项权利，但也要防止滥用防卫权。面对轻微的不法

侵害，公民的生命和健康法益并不具有紧迫的威胁，行为人可以选择其他较为宽缓的手段维权。检察机

关在具体认定正当防卫时，必须要遵循国之常法、世之常理、人之常情，不能机械地法律适用。 
如 B 市 C 区检察院曾办理的一起故意伤害案中，犯罪行为人杨某某(男，75 岁)因自家地被拔苗之事，

在自家地干完农活之后持锄头到邵某位于 B 市 C 区散居的家中理论。邵某(男，58 岁)在轰赶杨某某的过

程中，与之发生口角，后升级为肢体冲突。杨某某持锄头，邵某持铁锨、木棍，双方互殴，致杨某某左

肱骨骨折、救治过程中形成的手术切口(长 20.5 厘米)及腰椎 1、2 左侧横突骨折，邵某右上缝合创，口腔

粘膜破损。经鉴定，杨某某身体所受损伤程度属于轻伤二级，邵某的损伤程度为轻微伤。检察机关在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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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该案件的过程中，关于该案的认定存在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邵某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第二种

意见是邵某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后该案以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并被法院以故意伤害罪依法判决。主

要理由如下：1) 杨某某持锄头进入邵某家中的行为，不属于“非法侵入住宅”的犯罪行为，其不应认定

为“具有现实紧迫性的不法侵害”。2) 杨某某的行为系非法侵入住宅的一般违法行为；3) 杨某某的行为

属于不法侵害，但不具有现实紧迫性。 
该案是系邻里纠纷引发的互殴案件，其虽依法处理时应坚持修复社会关系为主，但在判断是否成立

正当防卫时应依法从严把握。本案中，杨某某与邵某系同村村民，因拔苗的邻里纠纷而引发杨某某非法

侵入邵某家中进行理论的违法行为发生，邵某在要求杨某某立即退出其家时，应选择的不应是殴打的还

击行为，其有悖于我国的传统文化。故邵某针对杨某某非法侵入住宅的违法行为不具备进行正当防卫的

起因条件，即不存在具有现实紧迫性的不法侵害，进而无法进一步认定为正当防卫。因此对于因邻里纠

纷的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不法侵害，要求可以选择其他制止手段时，就不允许径直选择致人死伤的还击

行为，这是符合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念的，契合我国文化传统。 

3.3. 刑事政策指导下的刑法适用之三：从严认定行为人具有伤害的主观故意 

故意伤害罪在主观方面是故意，有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两种情况。刑法理论上认为，行为人对实施

暴力行为造成他人伤害的结果持追求或者明显放任的态度，即具有伤害的故意。而刑事司法实务中的做

法通常是，“行为人只要对暴力行为本身有所认识，而对伤害结果的程度没有认识或者无法预料的，只

要伤害结果达到相当程度，就构成故意伤害罪”[10]。 
如在一起故意伤害案件中，犯罪行为人与被害人二人系工作上下级关系，在工作过程中，二人产生

口角纠纷，后犯罪行为人将被害人拉拽出去。案发后被害人肋骨骨折，经鉴定为轻伤二级。检察机关在

办理该案件中，认定犯罪行为人对被害人进行拉拽的行为，从其动作幅度、力度都无法反溯出行为人主

观上具有实施伤害行为的主观故意，故全案证据不足以认定犯罪行为人构成故意伤害罪。 
综上，笔者认为判断犯罪行为人是否存在主观故意，应从严认定。具体认定逻辑可以如下：第一，

可以根据犯罪行为人的供述与辩解进行判断；第二，在犯罪行为人的言词证据不足以证实主观故意时，

笔者认为首先应判断犯罪行为人实施行为的性质。结合犯罪人实施行为的力度、持续时间以及动作等综

合情况判断行为是否可以导致他人受伤。在确定行为的性质后，应根据一般人的认知情况判断该行为是

否可以被犯罪行为人所认知。极个别情况下要考虑犯罪行为人的特殊情况，如犯罪行为人若是盲人，则

要根据犯罪行为人对于周围环境的认知、对于被害人位置的认知及实施的动作力度、持续性来判断其是

否可以认识到该行为有致人受伤的可能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是否具有伤害他人的主观故意。 

4. 检察机关关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准化适用的司法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第 7 条规定了检察官的五项主要职责：“第一，对检察院直接受理案

件的侦查职责；第二，对刑事案件的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职责；第三，开展公益诉讼的职责；第四，对

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的监督职责；第五，其他职责。”从上述规定中可知，公诉权是检察机关的基本

职责之一。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事实进行审查，对符合起诉条件的犯罪嫌

疑人对其提起公诉，对符合不起诉条件的则有权对其决定不起诉。 
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贯穿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罚执行的全过程，其强调的是根据犯罪的具体

情况精准化适用。而检察机关关于公诉权的依法适用就是在精准落实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 
依据上文中梳理总结的侵犯个人法益和侵犯复合法益的故意伤害犯罪类型，笔者认为应精准适用宽

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即办理侵犯个人法益的故意伤害类案件，检察机关要坚持恢复性司法理念，以祛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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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促和谐为目的；办理侵犯复合法益的故意伤害案件中，检察机关要坚持依法从严的理念，以依法严

惩为目的。 

4.1. 坚持“疑罪从无”，敢于“存疑不诉”，从严认定故意伤害罪 

存疑不起诉，是指侦查机关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经过补充侦查，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

合起诉条件，而做出的不将犯罪嫌疑人提交法庭审判的一种程序性处理决定[11]。《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

规则》第 368 条规定了五种可以做出存疑不起诉决定的情形：其一，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构成要件

事实的；其二，定罪证据存疑，且无法进一步查证的；其三，定罪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

盾无法合理排除的；其四，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其五，在案证据证实的事实不符合逻辑和经验法则的。” 
在办理上述五种情形之一的案件时，检察机关应坚持“疑罪从无”的司法理念，依法做出存疑不起

诉的决定。《尚书》有载：“与其杀无辜，宁失不经”。为了贯彻“疑罪从无”的办案理念，检察机关

应当在审查起诉阶段主动听取辩护律师或值班律师、公安机关对案件的不同意见，严把案件的事实关、

证据关、法律关，确保检察机关客观全面审查全案证据，对证据不足不起诉的决定客观公正[12]。 
司法实务中，依法做出存疑不起诉的案件主要有两类，即取保直诉的案件和审查批准逮捕后证据发

生变化的案件。其一，对于取保直诉的案件，检察机关应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依法全面审查在案证据，

一方面要审查全案证据是否足以证实犯罪构成要件事实，另一方面还要审查在案证据是否合法规范，对

于非法证据必须要坚决予以排除。如果经全面依法审查后，全案证据明显不符合起诉标准的，就必须要

存疑不诉。其二，对于审查批准逮捕后证据发生变化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坚持“疑罪从无”的办案理念，

严格把握案件的证据变化，若全案证据无法排除合理怀疑的，就应当敢于存疑不起诉。 

4.2. 敢用、善用相对不起诉权，妥善处理侵犯个人法益类故意伤害案件 

侵犯个人法益的常见两类案件：即因琐事引发的互殴型故意伤害案件和家庭纠纷类的故意伤害案件。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办理该类案件时，要宽之又宽，具体而言，就是要敢用，善用不起诉权。 
具体而言，检察机关在处理故意伤害案件时应细化相对不起诉标准，可以考量如下：法定刑在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的故意伤害案件，犯罪嫌疑人无前科，系初犯、偶犯，且认罪认罚，积极赔偿被害人取得

被害人的谅解，可以作相对不起诉处理。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不宜作相对不起诉处理：1) 致一

人轻伤一级以上的；2) 在公共场所具有滋事目的，社会影响恶劣的；3) 持械或以其他残忍手段实施伤害

行为的；4) 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没有达成调解或者和解协议的；5) 故意伤害精神病人、

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6) 具有其他严重情节，不宜作相对不起

诉处理的。 
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2019 修订)的规定：“检

察机关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

道歉、赔偿损失。对不起诉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处分或者需要没收其违法所得的，检察机关应当提出

检察意见，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 

4.3. 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针对侵犯复合法益类型的故意伤害案件依法精准提起公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 201 条规定，对于适用认罪认罚程序的案件，法院一般应当采纳

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依法做出判决。检察机关必须是基于全面考量犯罪事实、案件性质、

法定或酌定量刑情节的基础上，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而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提出的

确定刑量刑建议，就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起诉案件中的精准化适用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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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侵犯复合法益类的故意伤害案件，应坚持总体上依法严惩的司法理念。笔者认为为实现精准化

量刑，检察机关应从以下方面着力：一是树立正确量刑理念。根据“两高三部”制发的《关于适用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中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一般应当提出确定量刑建议。

故提出量刑建议是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的职责所在。检察人员应从根本上认识到提出量刑建议的必要

性，确立正确量刑理念。二是提升量刑能力。具体来说，就是提高量刑计算的能力。其一，应将影响责

任刑的情节细分为影响违法性的情节与影响归责可能性的情节，进而在量刑过程中形成“量刑起点——

违法责任刑——非难责任刑——宣告刑”的递进步骤，进一步细化量刑程序，形成“法定刑→量刑起点

→责任刑→预防刑→宣告刑”。其二，依照该量刑方法，应当在确定量刑起点的基础上，根据影响责任

刑的情节计算出行为人应当承担的责任刑，而后根据影响预防必要性的因素计算出预防刑，从而得出拟

宣告刑，最终在此基础上确定宣告刑[13]。三是加强法检同堂培训。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法院

一般应当采纳。故检法两家应就确定刑量刑的计算进行同堂培训，以期提高检察机关确定刑量刑建议的

采纳率。 

5. 结语 

故意伤害类案件是常见多发类案件，基本都发生在人民群众身边，无不关乎法律、政治。每一起案

件都是“天大的案子”，检察机关办好了，都会厚积公平正义。故检察机关在办理故意伤害案件中应对

故意伤害类案件进行类型化区分，并据此精准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期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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